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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09 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委員會 

第 1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9 年 7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二、 地點：雲林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 5樓工業策進會會議室 

三、 主持人：張召集人麗善（林委員文志代）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確認108年第2次會議紀錄                            紀錄：社工師陳宜薰 

      王委員招萍：  

     有關幼兒園與學齡前區分，協助界定學齡前的定義，以利團體業務推 

     動??  

教育處補充資料 

學齡前定義： 

幼教法施行細則： 

第二條： 

本法所定幼兒年齡之計算，以幼兒入教保服務機構當學年度九月一日滿

該歲數者。 

幼兒於前項日期尚未滿二歲，而於當學年度滿二歲之當月時，尚有缺額

之教保服務機構，得予招收。 

幼照法： 

第三條： 

一、幼兒：指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人。 

 

 

 

 

 



 2 

七、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一、 各單位工作報告：(略，如會議手冊) 

二、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社會處婦幼及少年福利科 

案由：有關 110 年社會福利實地考核指標之預告指標，涉及跨局處應辦理 

      事項 1 案，提請討論。 

說明：110 年考核指標業於 109 年 6月 16 日發函予各相關局處單位，其考  

歷次會議（108 年第 2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案由 會議原始紀錄 本次執行情形 備註 

案由一 

有關本縣辦理遴選行政院

及衛生福利部兒少代表作

業事宜，提請討論。 

本縣版本增加以公文方式

予以兒少代表公假出席參

加，本案照案通過。 

本府遴選行政院及衛生福利部

兒少代表實施計畫經本會議議

決議通過後，業餘 108 年 12 月

30 日發文本遴選計畫邀請兒少

代表踴躍參加遴選活動。 

另 109 年 1月 16 日發文於兒少

代表參加遴選活動並敘明請惠

予公假出席。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案由二 

有關兒童遊戲場備查率部

分，是否請相關單位於每

次本會議時提供數據於工

作報告。 

請於每次會議時提供備查

率數據於工作報告。 

詳參本次會議手冊-建設處(第

38頁)及工務處(第39頁)工作報

告，本次先解除列管，倘未提供

備查率數據將再進行列管 

。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案由三 

有關蒐集本縣國高中職營

養午餐意見調查表之協

助。 

請兒少代表將表單轉交社

會處協助交由教育處協助 

，如屬於教育處負責的學

校就由教育處協助，如屬 

於教育部，就請教育處協

助轉文。 

本案於 109 年 6月 16 日召開雲

林縣109年度兒童及少年福利諮

詢代表第一次會議，有關正式問

卷訂於 109 年 7月 6日交於社會

處續辦。 

因辦理結果尚未完成，本案將持

續列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3 

      核指標中之預告指標，須請各單位執行業務時落實辦理: 

      考核項目第五點兒少文化及休閒娛樂 

      兒少文化藝術、休閒娛樂活動規劃及辦理情形【本項由教育局(處)、 

      文化局(處) 、社會局(處)及民政局(處)負責填寫 】 

     【預告指標】 

      1.辦理各項兒少文化及休閒娛樂活動或措施應透過兒少意見或滿意 

        度調查等方式進行成效評估。 

      2.轄內新建或改建兒少活動場館，應邀請兒少參與提供建議。 

      考核項目第七點兒少安全  

      (一)兒童交通載具之稽查與輔導【本項請教育局(處)填報】 

     【預告指標】 

      ※建議列加分項目 

      為改善使用未經核備車輛載運兒童可能造成的風險，針對轄內兒童 

      交通載具之稽查有積極作為，且查有使用未經核備車輛情形，並完 

      成輔導改善之具體成效：每 1輛次額外加 0.25 分，最高為 1分。 

辦法： 

     1.考核項目第五項兒少文化及休閒娛樂之預告指標建請本府教育處 

       、本府文化處、本府社會處及本府民政處等單位執行業務時落實 

       辦理。 

     2.考核項目第七項兒少安全第七目兒童交通載具之稽查與輔導之預 

       告指標建請本府教育處執行業務時落實辦理。 

鄭委員瑞隆： 

      有關預告指標須請相關單位要去執行或盤點有無執行部分，應該還 

      是要相關單位提出推動規劃書/企劃書，送社會處核備，定期檢視執 

      行情形。 

決議：依辦法及委員建議執行，請各個相關局處針對這項業務，提出推動 

      規劃書，於 1個月內讓社會處進行統整，也作為這項指標的檢核依 

      據，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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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社會處婦幼及少年福利科 

案由：有關本縣辦理遴選行政院及衛生福利部兒少代表作業事宜，提請討 

      論。  

說明： 

  一、依據 109 年 5月 13 日衛生福利部來函及 108 年 11 月 11 日行政院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第三屆第 4次會議通過「遴選兒童及少 

      年代表參與中央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事務相關小組原則」規劃本縣 

      辦理中央兒少代表遴選作業。 

  二、上開原則第五點「地方政府辦理中央兒少代表遴選作業方式」之 (二) 

      「……；其規劃時並應邀請該府依據兒少法第十條設置之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民間委員協助督導，確保程序正當。」 

  三、雲林縣政府遴選行政院及衛生福利部兒少代表實施計畫(草案)，請參 

      閱附件第 104-108 頁。 

辦法：本案經決議後將盡速辦理遴選作業。 

決議：依據本案實施計畫來辦理遴選，本案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社會處婦幼及少年福利科 

案由：有關 110 年社會福利實地考核指標之七、(三)指標，有關研訂兒少事故    

      因應策略及執行情形，確認相關權責單位 1案，提請討論。 

說明：110 年考核指標業於 109 年 6月 16 日發函予各相關局處單位，其中有關 

      研訂兒少事故因應策略及執行情形，權責單位尚需確認，提請討論。 

      一、考核項目指標： 

       第七項兒少安全第三目研訂兒少事故因應策略及執行情形： 

       1.跨局處蒐整轄內兒少事故傷害統計資料，並分析其發展趨勢：0.5 分   

         (1)有辦理：0.1-0.5 分 

         (2)未辦理：0分 

       2.定期分析事故傷害資料，歸納事故原因並公開資訊，供社會大眾查  

         詢利用：0-0.5 分 

       3.109 年依據轄內重要兒少事故傷害研訂因應策略並落實推動：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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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研訂兒少事故傷害因應策略及行動方案：0-1 分 

         (2)定期召開跨局處會議檢討各單位執行情形：0-1 分 

     二、本案經詢衛生福利部社家署業務承辦得知本考核指標與各縣市兒少事 

         故傷害死因統計表相關，該統計表內容(如附件)為「運輸事故」、「因 

         暴露與接觸有毒物質所致的意外中毒」、「跌倒(落)」、「暴露於煙霧、 

         火災與火焰」、「意外溺死或淹沒」、「呼吸的其他意外威脅」、「暴露於 

         自然力」等數據資料。以上事故傷害事件涉及衛生單位、警政單位、 

         消防單位專業及權責事項。 

辦法： 

1. 本案依專業及權責分工，建請本縣衛生局蒐整轄內兒少事故傷害統計 

   資料，並分析其發展趨勢，以及歸納事故原因並公開資訊，供社會大 

   眾查詢利用。 

2. 請本縣消防局、本縣警察局、本縣衛生局各研訂兒少事故傷害因應策 

   略及行動方案。 

3. 另依據本案考核指標，須定期召開跨局處會議，建請本縣消防局、本 

   縣警察局、本縣衛生局輪流辦理每年召開 2次跨局處會議檢討各單位 

   執行情形。以完成本案考核指標項目，俾爭取本縣社會福利考核之佳 

   績，亦可有效預防及減少兒少事故傷害案件發生。 

曾委員春美： 

    在工作報告大概也有提到在家弱勢家庭的部分，其實兒少很多時間也都是 

    在學校、幼兒園、甚至日托的部分，這部分是不是也請相關單位列入；針 

    對因應策略，相關權責單位是否依權責督導所管的機構提出相關因應策 

    略，讓衛生局彙整沒關係，但要不要有一個通報機制，另第 1個權責單位 

    在思考是否有疏漏，若相關訊息，主席指定衛生局來彙整，衛生局會配合 

    來彙整。 

主席: 

    針對兒童常發生事故，衛生局這邊針對有毒物質/意外中毒部分，或者在呼 

    吸這部分，我想各業管相關內容，如警察局針對運輸事故，需要工務處、 

    建設處相關的配合，也是需各局處協助，當然也是我們因應的策略，至於 

    通報的部分，目前應該都有既有的機制，所以只要處理因應策略，所以還 

    是請消防局、警察局、衛生局配合社會處來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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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委員瑞隆： 

    本案涉及各相關單位業務，哪個部分是哪一個單位為主軸，哪一個單位可 

    以協助，把他律定好做一個表格，然後整個訂定個期程，每季或每兩個月 

    要回報社會處哪個窗口逐一彙整。 

主席: 

    有關鄭委員建議訂定相關期程及管制的辦法，要有統籌單位，最主要的單 

    位消防局、警察局、衛生局，可能這些事故樣態，可能會比較清楚，所以 

    還是請消防局、警察局、衛生局，依照鄭委員建議訂定相關期程，這樣配 

    合的單位，也可以比較清楚。 

張代表世拓： 

    有關六輕事件，每年都有公安意外發生，其實工安意外發生，希望請縣府 

    各位主管們多加用心著力在這一點，因為倘若發生公安意外的話，會造成 

    兒少及家庭的創傷，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希望縣府各局處首長可以 

    重視這個問題。 

決議：依辦法並參採鄭委員建議來執行，請各單位配合，本案照案通過。 

 

三、 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雲林縣兒童及少年福利諮詢代表  

案由：有關訂定本縣兒少代表團組織章程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109年6月16日兒少代表第一次定期會、109年6月26日線上臨時會 

          議及109年7月14日兒少代表線上兒權會前會議決議辦理。 

二、 本案已於上開會議經本縣兒少代表團會議討論通過，並經兒少代表過 

    半數同意，提請委員會審酌，並協助提供意見。 

三、 雲林縣政府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團組織章程(草案)，請參閱附件。 

辦法：本案經參酌委員會建議後公佈實施。 

鄭委員瑞隆: 

    組織章程第一章第一條太長，可以分為2條。第二章第二條名稱有點累綴， 

    倒是在第一條必須把名稱標示出，並歸屬要定義清楚；第二條開始對於整 

    個組織架構、內容、權利、義務、所要擔負的責任、權利被取消的部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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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他，未來是否有獎勵的措施；第九條針對工作組別，人數部分需加進 

    去。 

    另建議兒少代表團可以成立一個網頁，成立一網絡平台，規律式管理網頁 

    吸引大家去看，並去參加辦理的活動，並累積未來兒少代表的人選名單。 

王委員招萍： 

    第三條”需全員代表同意”，有權利控制意涵，是否要刪除；第五條及第 

六條調整一下順序；另第 12條，”擇日召開”，可以再評估檢視。 

決議：授權由社會處及兒少代表在進一步的擬具之後，也可以進一步請教委員 

      意見，並請業務單位於遴選新任代表時將章程規範放入遴選計畫供參選 

      人周知，本案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社會處婦幼及少年福利科 

案由：請主管本縣兒童遊戲場之相關單位，能提交辦理兒童遊戲場之稽察及輔 

      導兒童遊戲場完成備查佐證文件，提請討論。 

說明： 

      為因應 110 年度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考核，請主管遊戲場相關單位之衛 

      生局、雲林縣立體育場、教育處、工務處、建設處，提供辦理兒童遊戲 

      場之稽察檢核表及輔導兒童遊戲場完成備查公文及廠商檢驗報告書等資 

      料，並請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提送社會處彙辦，以爭取社福考核佳績。 

辦法： 

     因考核成績攸關本縣中央統籌分配款，惠請各單位積極辦理，以免影響本 

     縣社會福利考核成績，致影響本縣統籌分配款之比例。 

鄭委員瑞隆: 

    各單位基於他的業管，去落實稽查，把稽查項目、合格比例數據統計好會 

    辦社會處統一彙整，未來在會議上做提報，在社福考核上去展現。 

決議： 

    依據委員建議，兒童遊戲場之稽察檢核表及輔導兒童遊戲場完成備查公文 

    及相關資料，各相關單位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提送社會處彙辦，本案照 

    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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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王委員招萍 

案由：有關兒少中輟生問題，建議修改強迫入學條例的罰鍰和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罰鍰一致，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建請強迫入學條例進行修法，針對裁處部分罰鍰為 100 元，已 30-40

年未修改，教育單位及公所處理裁處，一定是依照強迫入學條例；

然而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9 條，針對受教權，處 6

萬元至 30 萬元，建議中央將兩個罰鍰調整為一致性。 

二、 針對在小學入學時候，或小學一年級或小學四年級有 2次通知家長，

然後還有國中一年級時候可以通知家長，讓家長重視孩子受教權以

免受罰。 

辦法：請本府向中央主管單位提及法條之修法建議。 

決議：請教育處協助向中央提出建議修法。 

      

四、主席結論 

    有關鄭委員及兒少代表提及六輕昨日(7/15)事件，昨天大概早上 9點多發 

    生設備元件之火災，不是管線引起火災，那六輕裡面針對設備元件部分有 2  

    百多萬件，所以是一件很特殊很不容易控制的，縣府會特別要求六輕每一 

    季都要做安檢，管線大概有 3萬 5千條管線已經檢視到 94% 的量，從去年 

    4 月發生事件之後，剛兒少代表重視小朋友的安全問題，今年我們也使用細 

    胞網絡方式進行通報，當然有些民意代表反應通報時間有點晚，主要是要 

    慎重像國家一樣發出警報，要了解整個狀況之後才可以發布，縣府也有專 

    家學者在現場作了解，很快地會再把後續訊息在媒體上露出，縣府很重視 

    六輕安全的問題，也會很重視兒少安全的議題。 

 

五、散會：同日上午 11 時 00 分 


